
委  託  書 

本人經錄取(或備取遞補)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

113學年度運動健康研究所
□ 推薦甄試

□ 一般考試研究，應於

113.04.25(四)16:00前檢具相關文件至錄取系所辦公室

辦理報到及驗(繳)證手續，茲因故無法親自前往，同意由

受委託人於報到當日全權處理報到事宜，本人絶無異議。 

   此 致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  運動健康研究所 

       

立委託書人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 

受 委 託 人 ：           (簽章） 

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

中華民國113年4月      日 

 
附註：委託他人辦理報到者，須繳交本人親自書寫之委託書，並檢附委託人及

受託人雙方身分證件正本，否則視為逾期不到。 
 


